
第五节 涉税犯罪

涉税犯罪，是学理上的概念，指依照《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与国家税收有关的犯罪行为的统称。 在《刑

法》中，主要指危害税收征管罪。

危害税收征管罪，是指违反国家税收征收管理法律、法规，采取各种方式、方法，逃避缴纳税款、逃避缴纳

欠税、骗取出口退税、抗税以及虚开、出售发票，破坏国家税收征管制度，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悄节严重的

一类犯罪的总称。

一、逃税罪（★★★）

逃税罪，是指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使国家税收受到侵

害，数额较大的一种犯罪。

1.逃税罪的构成

（1）客体：我国税收征收管理秩序。

（2）客观方面

表现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行为。

欺骗隐瞒手段：①伪造、变造、转移、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其他涉税资料的；②以签订“阴

阳合同”等形式隐匿或者以他人名义分解收入、财产的；③虚列支出，虚抵进项税额或者虚报专项附加扣除

的；④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税收优惠的；⑤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⑥为不缴、少缴税款而采取的其他欺骗、

隐瞒手段。

逃避缴纳税款，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①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

种应纳税额 10%以上，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不补缴应纳税款、不缴纳滞纳金或者不接受行政处

罚的；

②纳税人 5 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 2 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逃避缴纳税款，数

额在 10 万元以上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 10%以上的；

③扣缴义务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

（3）犯罪主体

逃税罪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包括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

【注意】不负有纳税义务和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不能独立构成本罪主体，但可成为本罪的共犯。

（4）主观方面：直接故意。

【例题-单选题】王某 5 年内因逃税被税务机关给予 3 次行政处罚后，又采取欺骗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逃

税 20 万元，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 8%，下列有关是否追究王某刑事责任的做法中，正确的是（ ）。

A.按逃税罪追究王某刑事责任

B.对王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C.按诈骗罪追究王某刑事责任

D.按逃避追缴欠税罪追究王某刑事责任

答案：B

解析：纳税人 5 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 2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逃避缴纳税款，

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 10%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本题中，逃税数额占各税种应纳税

总额 8%，未达到 10%，属于一般逃税违法行为，应按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承担行政责任，而非追究刑事

责任。

2.逃税罪与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的区别

（1）逃税罪是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作为共犯，与逃税人勾结，故意不履行依法征税的职责，不征、少征税款。

（2）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是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知道行为人的逃税行为，但出于私利佯装不知，对行

为人的逃税行为采取放任态度，因此不征、少征税款。

二、抗税罪（★）

1.抗税罪的构成

（1）客体：复杂客体，不仅侵犯了国家税收征管秩序，妨害了税务机关依法征税活动，而且侵犯了依法执行



征税工作的税务人员的人身权利。

（2）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

①造成税务工作人员轻微伤以上的；

②以给税务工作人员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财产等造成损害为威胁，抗拒缴纳税款的；

③聚众抗拒缴纳税款的；

④以其他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

【注意 1】行为人没有采取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缴纳税款，而是寻找借口，软磨硬泡，拖欠税款的，不能以

抗税罪论处。

【注意 2】构成抗税罪的关键，在于对税务人员实施了暴力、威胁的抗拒手段，而没有数额和比例的规定。

（3）主体：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

①本罪只能由自然人实施，单位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

②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以外的其他人不能独立成为本罪的主体，但可以成为本罪的共犯；

③单独实施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税务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行为，应当按妨碍公务罪定罪处罚。

（4）主观方面：直接故意。

三、逃避追缴欠税罪（★★）

（一）逃避追缴欠税罪的构成

1.客体：国家税收征管制度和国家财产所有权。

2.客观方面：表现为纳税人在欠缴应纳税款情况下，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手段，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

缴的税款，数额在 1 万元以上的行为。

欠缴税款是本罪成立的前提。构成本罪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1）有欠税事实的存在；

（2）行为人为了不缴纳欠缴的税款，实施了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行为；

（3）行为人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行为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到其欠缴的税款；

（4）税务机关无法追缴的欠缴税款数额必须在“1万元以上”。

3.主体：欠缴应纳税款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不构成本罪主体。

4.主观方面：故意。

（二）逃避追缴欠税罪与逃税罪

逃避追缴欠税罪 逃税罪

主体 纳税人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主观目的
逃避税务机关追缴其所欠的

应纳税款的目的
通过欺骗、隐瞒手段，达到不缴或少缴应纳税额的目的

客观要件

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

段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其

欠缴的应纳税款

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

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

虚假申报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

构成犯罪 数额较大（≥1万元） 情节严重

（三）逃避追缴欠税罪与抗税罪

逃避追缴欠税罪 抗税罪

客体 国家税收征收管理制度、国家财产所有权
国家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依法执行征税职务活动

的税务人员的人身权利

客观要件
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致使税务机

关无法追缴其所欠缴的应纳税款
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

构成犯罪 数额较大（≥1万元） 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



【例题-单选题】根据《刑法》规定，犯罪主体仅限于纳税人的犯罪是（ ）。

A.逃税罪

B.逃避追缴欠税罪

C.骗取出口退税罪

D.抗税罪

答案：B

解析：（1）逃税罪的犯罪主体：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2）骗取出口退税罪的犯罪主体：一般主体（纳税人、

非纳税人均可）；（3）抗税罪的犯罪主体：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

四、骗取出口退税罪（★★）

1.骗取出口退税罪的构成

（1）客体（复杂客体）：国家出口退税管理制度和公共财产所有权。

（2）客观方面表现：利用国家出口退税制度，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行为。

（3）主体：一般主体。既可以是纳税人，也可以是非纳税人；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且单位不限于

是否具有进出口经营权。

（4）主观方面：故意。

【注意 1】假报出口

（1）伪造或者签订虚假的买卖合同；

（2）以伪造、变造或者其他欺骗手段取得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收汇核销单、出口货物专用缴款书等有关出

口退税单据、凭证；

（3）虚开、伪造、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其他可以用于出口退税的发票；

（4）其他虚构已税货物出口事实的行为。

【注意 2】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

（1）使用虚开、非法购买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其他可以用于出口退税的发票申报

出口退税的；

（2）将未负税或者免税的出口业务申报为已税的出口业务的；

（3）冒用他人出口业务申报出口退税的；

（4）虽有出口，但虚构应退税出口业务的品名、数量单价等要素，以虚增出口退税额申报出口退税的

（5）伪造、签订虚假的销售合同，或者以伪造、变造等非法手段取得出口报关单、运输单据等出口业务相关

单据、凭证，虚构出口事实申报出口退税的；

（6）在货物出口后，又转入境内或者将境外同种货物转入境内循环进出口并申报出口退税的；

（7）虚报出口产品的功能、用途等，将不享受退税政策的产品申报为退税产品的；

（8）以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出口退税款的。

2.需要注意的问题：

（1）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上述欺骗方法，骗取所缴税款的，按逃税罪处罚；骗取税款超过所缴纳的税款

部分，对超过的部分以骗取出口退税罪论处。

（2）实施骗取国家出口退税行为，没有实际取得出口退税款的，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3）从事货物运输代理、报关、会计、税务、外贸综合服务等中介组织及其人员违反国家有关进出口经营规

定，为他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致使他人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情节严重的，依照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例题-单选题】纳税人缴纳税款后，实施假报出口手段骗取出口退税。骗取税款数额超过其缴纳的税款部分，

涉嫌构成（ ）。

A.骗取出口退税罪

B.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

C.抗税罪

D.逃税罪

答案：A



解析：纳税人缴纳税款后，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的，依照逃税罪定罪处罚；骗

取税款超过所缴纳的税款部分，依照骗取出口退税罪的规定处罚。


